附件3
山东省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第三批）自评表
申报单位（公章）：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在建/建成
	主要满足条件
	完成情况

	
	证明材料
	符合情况

	基础条件

	[bookmark: OLE_LINK3]（一）
规
划
设
计
	1.项目规模不小于5万㎡。
	此栏填写证明材料具体内容，如图纸、模型等
	

	
	[bookmark: OLE_LINK13]2.住区实际容积率：设区的市中心城区≤2.5，其他区域≤2.0
	
	

	
	3.住宅小区主要出入口应预留进深不小于10m的缓冲空间，合理布置落客区、快递车位、智能快递存放区等功能空间。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4.电动自行车充电停放场所应设置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二）
建
筑
设
计
	1.住宅层高不应低于3.00m。
	
	

	
	2.厨房操作台总长度不应小于3.0m。
	
	

	
	3.户内公区卫生间应采用干湿分离式布置形式。
	
	

	
	[bookmark: OLE_LINK34]4.四层及以上住宅的公共出入口应设门厅，当设有地下车库时应增设地下门厅，地上门厅应有自然采光。
	
	

	
	5.小型汽车车位尺寸不应小于2.5m(宽）×5.3m（长），且100％预留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安装条件。
	
	

	
	[bookmark: OLE_LINK42]6.地下车库出入口地面的坡道外端应设置反坡，反坡高度不应小于 150mm。
	
	

	
	7.结构设计应满足建筑功能全寿命期内空间灵活可变的要求
	
	

	
	8.应预留全屋净水系统安装条件。分户式净水系统应设置前置过滤器。
	
	

	
	9.南向卧室、起居室窗地面积比不应小于1/5；厨房窗地面积比不应小于1/6。
	
	

	
	10.分户墙应采用不小于200mm厚混凝土墙体或其他能达到50dB以上隔声效果的构造措施。分户墙上不应嵌入设置配电箱、分集水器等设施。
	
	

	
	[bookmark: OLE_LINK7]11.除厨房、卫生间、阳台以外的楼板应设置厚度不小于10mm的隔声垫，或其他能达到计权标准化撞击声压级不大于60dB的楼板构造措施，楼地面与墙面交界处应设置竖向隔声垫将楼面与墙体隔开。
	
	

	
	12.交通干线两侧卧室、起居室(厅)外门窗的计权隔声量与交通噪声频谱修正量之和（Rw+Ctr）不应小于35dB；其他外门窗的计权隔声量与交通噪声频谱修正量之和（Rw+Ctr）不应小于30dB。
	
	

	
	13.与卧室相邻的厨房、卫生间，排水立管不应贴临与卧室共用的墙体，并应采取有效的隔声处理措施。
	
	

	
	14.设备主机应安装在远离卧室的区域，室内机在出风口处增加消声软管等软连接措施，安装减振支吊架，外机基座应增加橡胶减振垫。
	
	

	（三）
施
工
建
造
	[bookmark: OLE_LINK60]1.住宅质量应满足现行省标《建设工程优质结构评价标准 第1部分：房屋建筑工程》DB37/T 5000.1的要求。
	
	

	
	2.项目应实施样板引路制度，对涉及质量易发问题主要防控措施的关键工序、关键部位等隐蔽工程实施举牌验收。
	
	

	
	[bookmark: OLE_LINK4]3.项目开工前，应编制《住宅工程质量易发问题防控任务书》，其质量控制标准不应低于现行省标《住宅工程质量常见问题防控技术标准》DB37/T 5157的规定。
	
	

	
	4.隔声、串味、返味、渗漏、开裂防控措施应符合现行省标《高品质住宅建设标准》DB37/T 5319-2025的规定。
	
	

	
	[bookmark: OLE_LINK5]5.应达到现行国标《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和省标《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37/T 5097中绿色建筑二星级及以上等级要求或3A级住宅性能认定标准。
	
	

	
	6.应使用5种及以上绿色建材认证的材料和部品，且应用比例不应低于50%。
	
	

	（四）
查
验
交
付
	1.项目验收时，应实行分户验收，应对隔声、串味、返味、渗漏、开裂和空气质量等重点内容进行查验，做到“先验收、后交付”。
	
	

	
	2.项目交付时，小区供水、供电、供气、供暖、通信、交通等配套基础设施应投入使用，消防系统应运行正常。
	
	

	
	3.物业承接资料应包括但不限于隐蔽工程建设数据信息的可视化模型文件、数字化房屋竣工图纸、BIM模型、运维参数、验收资料等。
	
	

	
	4.建设单位应设置售后服务中心，建立售后服务承诺制度，对保修期内出现的房屋质量问题及时维修。
	
	

	（五）
物
业
运
维
	1.每年应组织不少于一次的物业服务满意度调查。
	
	

	
	[bookmark: OLE_LINK21]2.应创建独居老人、康复人员等重点服务对象人员信息库，重点关注，定期走访，及时预警。
	
	

	
	3.应加强住户饲养宠物管理，及时登记、定期检疫、外出活动套绳，自觉清理宠物排泄物。
	
	

	基础条件满足数量
	
	

	提升条件

	土地
出让
	开发企业应按照《房地产开发项目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建设条件意见书》中关于高品质住宅建设的要求进行规划、设计、施工、验收，并作为联合验收依据。
	
	

	（一）
规
划
设
计
	1.住宅建筑高度不宜高于54.0m。
	
	

	
	2.6层及以下住宅，建筑面宽不宜大于80m；7层及以上住宅，建筑面宽不宜大于70m。
	
	

	
	3.机动车车位配建标准不宜低于1.2辆/户。
	
	

	
	4.电动自行车充电停放场所宜在室外独立设置。
	
	

	
	5.住宅小区宜设置风雨连廊、架空层、下沉庭院、屋顶花园等多种形式的公共空间，各类公共空间中宜配置便于人员驻留交往的设施。
	
	

	
	6.老年人、儿童活动场与住宅的间距不宜小于8m；宜设置健身步道，沿步道每100m宜配置休息座椅。
	
	

	（二）
建
筑
设
计
	1.户型入口处过渡空间宜满足收纳、消毒、洗手、换鞋等功能需求。
	
	

	
	2.厨房与餐厅宜有视觉联系。厨房操作台台前操作空间深度不宜小于1.0m。宜预留燃气热水器、洗碗机、饮用水净化处理器等设备设施的安装条件。
	
	

	
	3.卫生间内宜预留适老化和智能设备设施的安装条件。
	
	

	
	4.户内储藏空间总面积不宜小于套型使用面积的5%。
	
	

	
	5.单元门口宜设置平坡出入口，搬家及急救车辆应方便到达每个单元地上出入口。
	
	

	
	6.设置不小于30.0㎡的独立洗车区域，配置独立计量的给、排水及用电设施。
	
	

	
	[bookmark: OLE_LINK14]7.地下机动车库内部车道宜为环形车道，主车道净宽不宜小于6.0m，净高不应小于2.4m。尽端式车道长度超过50m时，应预留回转空间。
	
	

	
	8.地下室及车库宜采用采光井、下沉庭院等自然采光措施。
	
	

	
	9.地下车库出入口宜设置防淹门或配备可插入的防汛挡板，其挡水高度不应小于0.8m，形成闭环挡水体系。
	
	

	
	10.建筑结构的设计工作年限不宜低于70年，并宜按100年进行耐久设计。
	
	

	
	[bookmark: OLE_LINK9]11.宜采用建筑结构与建筑设备管线分离设计。
	
	

	
	12.高层住宅建筑外墙宜采用建筑保温与结构一体化或干挂技术。
	
	

	
	13.套内宜采用装配化装修，与结构系统、外围护系统、设备和管线系统集成设计。
	
	

	
	14.宜预留软水机和直饮水机安装条件。
	
	

	
	15.分户墙不宜嵌入设置开关、插座等，当设置时应错位布置，间距不小于150mm，且应设置相应的隔声封堵措施。
	
	

	（三）
施工
建造
	1.施工过程中宜采用焊接、抹灰、放样、钢筋加工、模板加工、搬运、砌砖、喷涂等建筑智能机器人。
	
	

	（四）
查验
交付
	1.房屋交付时，宜提供BIM版商品住宅使用说明书。
	
	

	（五）
物业
运维
	[bookmark: OLE_LINK20]1.宜根据业主需求和小区自身情况，为住户提供家政、养老、托育等多样化、个性化、定制化服务。
	
	

	
	2.宜运用BIM技术，建设智慧物业管理平台，采用“物联网+维保”服务模式，建立多维度一体化物业运维体系。
	
	

	提升条件满足数量
	
	






[bookmark: _GoBack]
- 3 -
